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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以下简称“辽宁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银基烯碳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6]8号），现

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经查，你公司及子公司在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未按规定核算部分融资费用 

2015年，你公司及子公司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基置业）发生多

笔融资交易，由此产生的部分资金拆借费、融资服务费等融资费用在其他应收款中列

示，未按《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计入当期费用。 

二、未按规定核算部分职工薪酬 

2015年，你公司及子公司银基置业多名高级管理人员及职工领取的部分职工薪酬

在其他应收款中列示，未按《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计入费用。 

三、未按规定合并抵消内部交易 

你公司在编制2015年度合并利润表时，未按《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北京银

新投资有限公司与宁波杭州湾新区炭基新材料有限公司之间确认的咨询服务收入和

管理费用进行合并抵消。 

上述事项，导致你公司2015年度报告中披露的资产、收入、费用、利润等财务数

据不准确，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相关规定。根据《上市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现责令你公司予以改正。要求你公司高度重视上述问

题，全面查找不足，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你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应认真学习证券法律法规，加强会计基础，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你公司应在2016年9月30日前，向我局提交经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整改报告。 

特此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8日 




